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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NTRAL T. V.
• SERVICE
電話：日 681-1731

夜253-7359 , 
地址748 E. Hastings St.,

Vancouver, B. C. 

修異各廠名機是我們 
的/震,工作袂妥, 
收費特平，並售養各 
廠名機，歡迎光顧。

現在是爲前途： 
而開始儲蓄的時候

銀行中有欵項，使你感覺到心安，將來不論衣有任何大事，例如 

自己置屋，或做生意，結婚，.升學，這筆欵項，隨岡可供你應用■:一 
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，較其他銀行，設有更袋的分行爲你服務■ 

請到離你處最近的分行訪問■，

CANADIAN IMPERIAL
BANK OF COMMERCE

•:;THE BA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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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期
四) 

第
二
十
四
屆
週
年
紀
念
聯
歡
大

詹於亠
一

一

點
款
待
同
日
下
午
五
時
半
假
座
陶
陶
福
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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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酒
家
公
宴
屆
期
統
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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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禺
山
分
所
禺
山
通
訊
處
暨
邑
屬
機
構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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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女
所
員
蒞
臨
以
襄
盛
典
而
資
聯
誼
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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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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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附
凡
男
女
邑
僑
七
十
歲
以
上
者
不
收
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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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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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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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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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
園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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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
睡
房
住
房
。
全
土
庫
。
自
 
iim 
煖
氣
及
熱
水
 

。
近
巴
士
及
學
校
。
地
濶
二
我
畝
。
土
地
肥
 

沃
。
業
王
自
賣
。
有
意
者
請
來
洽
商
。
歡
   

M.. 

提
價
。
電
話
 

327.66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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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口
山
總
會
舘
提
舉
通
吿
一 

爲
通
吿
事
：
本
總
會
們
是
届
 
W-

員
。
任
期
將
 

滿
。
遵
章
定
於
十
一
一
月
十
五

0-(
星
期
日
)
召
 

集
全
體
邑
僑
選
舉
大
會
。
投
黑
選
舉
明
年
度
 

職
員
。
投
票
時
間
。
由
下
午
一
一
一
時
起
至
几
時 

揭
曉
。
推
宴
亜
副
監
督
在
塲
抬
選
。
敬
着
" 

、全
體
邑
僑
窗
時
 B
躍
參
加
。
選
跟
賢
能
。
以 

利
領
将
爲
就
。

-

中
華
固
國
五
十
式
年
十
弍
月
七
日

■
計
吿

本
宅
E
人
諱
福
欽
號
光
韶
。
黃
公
府
君
。 

台
山^3

東
社
人
。
慟
于
中
華
民
國
五
十
 

二
年
。
十
弍
月
五
日
下
午
弍
時
三
十
分
。 

壽
終
正
寢
。
生
于
清
光
緖
十
八
年
。
四
月
 

初
九
日
。
享
壽
積
聞
七
十
有
五
歲
。
護
擇
 

本
月
十
四
日
(
星
期
六
)
上
午
十
時
。
假
丹
 

李
維
街
暗
南
第
儀
館
。 $

行
致
祭
。
扶
 

柩
歸
土
。
安
罂
于
伙
市
蘭
M
園
。
構
屬
 

宗
親
戚
友
癘
誼
哀
此
計

聞 治
喪
處
：
片
打
街
東
二
六
五
號
泰
興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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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-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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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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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e
«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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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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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型
什
貨
空
意
特
平
賣 

取
價
從
廉 

0_ 
有
意
者
睛
電
話

522.9641

商
議

姻
註
册
處
登

BP
結
婚
，
由
註
 

册
官
證
婚
的
。
第
二
種
 6
帽
定
在
大
主
敎
的
 

聖
堂
行
禮
，
由
神
甫
■

的
；
或
在
基
督
敎
 

由
禮
拜
堂
結
婚
，
由
牧
師
(
或
長
老
)
代
作
證
 

婚
的
。

另
一
寡
的
「
保
華
人
婚
 

▲

姻
出
」
任
指
定
適5一

於
在
中
 

新
國
內
結
婚
的
夫
婦
及
雖
在
港
 

和
結
婚
 

»!! 
採
用
中
國
皆
式
n
 男
 

年 
女
的
。
前
者
所
謂
英
式
結
婚
 

嫂

，
(
育
法
學
上
屬
於
 &
式
婚
 

軸
 
姻
)
，
規
定
府
兩
種
儀
式
： 

生 
第
 
一 
種
是
江 
香
港
政
府
的
婚

莫
宇
.
王
樹
春 

.關
裕
源
金
翼

本
殯
儀
舘
 

專
辦
喪
事
 

經
驢
豐
富
 

招
待
遇
到
 

全
部
喪
儀
 

棺
术
地
段
 

及
車
輛
等
 

祇
收
廉
價
 

二
百
三
十
 

充
元
。

.
歉
迎
賜
顧
 

随
時
應
命 

木
厳
主
人
. 

和
打
氏
 

華
人
化
理
： 

簡
建
平

睛
指
明
更
正

至
於
中
式
結
婚
，
亦
好

fs®
:

一
種
耳 

根
編
★
淸
律
例
的
威
式
而
結
婚
的
，
按
：
「 

大
清
律
例
」
的
規
定
是
必
由
雙
方
父
毎
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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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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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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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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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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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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艮
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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僭
漢
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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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山
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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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登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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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碑
亞
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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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權
社
紀
念
鳴
謝 

本

赛
 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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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廿
吉
日
服
 
行
成
立
第
六
過
年
. 

紀
念
/
塊
荷
蒙
全
加
各
黨
靴
冬
洪
門
柵
俺
暨
 

各
点
父
昆
仲
培
姆
姊
妹
及
各
界
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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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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飜
術
禺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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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 

唐
樂
黃
炳
耀
以
上
每
五
元
 

藩

國
 

麥
於
烱
 

李
可
良
 

黄
祐
年
 

毎
西
元
 

黄
新
大
 

馬
景
臻
何
套
元
五
 

蔡
養
盛
 

林
尙
穗
 

馬
錦
煥
一
馬
超
 

樊
玉
慶
 

黃
偉
于
 
黃
稲
坤
「
爲
國
贊
 

林
潘
 

周
珍
 

举
顯
達
夫
賊
 

曾
少
爲
 

曾

享
 

翼
埠
洪
門
體
育
會
 

鄭
奕
明
■ 

黃
子
衿
 

手
仁
瀚
 

李
羡
英
. 
每
叁
元
 

朱
振
華
 

司
徒
銳
 

鄭
銳
鈿
 

?.,黃
文
忠
 

林

欽

黄

芳

李

炳

光

阮

祝

華
 

阮
煥
墀
、
毎
弍
元
五
.黃
德
百
.劉
卷
文
，. 

黄
照
 

黃
湘
 

黄
淼
 

蘇
演
良
 

李
德

每
式
元

祝
詞
：
民
治
照
駐
美
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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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卷
加
補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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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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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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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達
權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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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
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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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营
黨
近
民
泊
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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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近
達
横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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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器
社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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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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穩
寧
黨
勲
 

錦
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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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碎
単
民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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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 

柯
京
民
治
黨
，蘭
頓
民
治
黨
 

企
城m
聲
 

点
城
黨
融
 

卡
城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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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城
達
權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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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林
埠
禺
山
分
所
 

域
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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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外
僑
胞
鈞
鑒
啓
者
：
本
人
僑
居
加
國
一
，
十
有
餘
年
，
此
次
由
加

ftll
港
，
深
感
目
前
本
港
 

號
專
誠
爲
海
外
僑
胞
服
務
，
茲
本
着
爲
我
海
外
偽
胞
昭
務
之
旨
，
切
在
港
開
設
 

服
務
社
，
深
蒙
各
友
好
及
   

«:會
人
士
之
信
任
與
支
持
，
使
本
人
爲
做
好
該
項
貿
 

信
心
倍
增
。
至
於
我
近
服
務
内
容
，
塞
凡
僑
胞
欲
介
港
購
買
任
何
貨
物
售
％

 

謙

編

知

，
當
即
代
爲
辦
理
，
至
於
貨
欺
，
可
滙
交
香
港
新
華
銀
行
代
收
，
茲
由
签
真
 

㈠

盟
策
殴
全
,
而
維
信
用
。
本
証
現
印
備
唱
片
目
錄
及
定
製
洋
服
材
料
,
各
界
育
 

胞
來
肩
索
取
，
當
即
寄
奉
，
不
收
曾
用
.
，
本
此
旨
在
便
利
僑
胞
，
價
廉
物
美
，
信
用
照
著
 

，
親
愛
海
外
僑
胞
，
不
妨
一
試
，
無
任
歡
迎
|

• 

学
君

香
港
國
際
郵
購
服
務
社
■

經
理
馬
石
啓

代
收
貨
歎
訟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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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龍
深
水
歩
荔
枝
角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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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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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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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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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安
大
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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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-
分

析專一
通

姦

男

女

有

三

類

 

據
統
計
，
年
國
的
已
婚
男
女
，
約
有
四
 

分
一
會
犯
過
軌
外
行
爲
。

今
日
，
美
國
約
 6
 
四
分
之
一 
的
夫
婦
， 

其
中
 
一 
方
或
雙
万
，
都
有
「
異
動
」
。
這
是
 

說
，
大
长
数
人
有
過
「
诵
姦
」
。

當
這
豊
単
情
央
臨
曲
，
精
神
學
家
及
婚
 

姻
顧
問
們
說
，
每
個
人
的
第
一
個
問
題
是
發
 

牛
盲
冃
情
緒
。

但
是
"
通
姦
首
次
情
緒
激
動
午
息
後
， 

名
數
人
都
 
L-1 
客
觀
夫
考
慮
其
情
勢
V
當
然
， 

現
在
沒
有
人
主
張
要
像
從
前
，
把
無
姦
的
男
 

女
施
以
懲
治
，
相
反
，
大
多
敢
人
視
通
姦
與
 

恻
酒
，
是
類
似
，的
疾
病
，
加
以
研
究
，
偷
有
 

可
能
，
則
施
以
法
療
。
如
果
證
明
無
可
救
治
 

，
那
麽
應
孩
可
能
阻
止
他
們
卷
別
人
引
起
傷
 

害
。

任
何
通
姦
，
一
旦
被
揭
破
，
當
然
對
婚
 

姻
有
惡
劣
影
响
。
但
客
観
弱
說
，
可
以
把
兩
 

類
通
各
性
質
，
列
爲
方
嚴
重
傷
害
的
，
另
三 

類
傷
要
程
度
較
小
。
換
言
之
，
有
兩
類
爲
破
 

壊
婚
姻
，
其
他
川
類
台
彌
補
情
會
。 

首
先
討
論
敦
 
婚
姻
傷
害
較
小
的
三
類
： 

e
最
常
見
的
-
類
涌
姦
，
昂
男
子
離
家
 

晧
，
或
太
太
不
在
身
邊
，
突
然
陷
人
非
預
見
 

的
誘
惑
内
，
如
置
身
于
羅
曇
蒂
克
之
夜
，
喝 

過
幾
杯
，
一
個
女
人
向
你
示
意
，
而
你
知
道
 

太
太
是
被
蒙
在
鼓
裏
的
。

著
名
精
神
學
家
麥
己
博
士
說
，
大
容
敬
 

人
所
下
的
决
定
往
往
是
房
内
有
臥
揚
嗎
？
」 

一 
般
比
則
說
，
女
人
不
繪
 
偶
然
發
牛
.
通

蟲
的
，
最
近
的
科
 

人
敏
男
人
不
同
，

究
已
證
明
：
名
敬
女
 

女
人
晩
雄r
愛
，
對

於
性
事
是
不
欣
賞
的
〃
不
過
在
許
多
女
人
有
 

奸
情
，
因
風
在
幻
覺
上
愛
灣
個
男
人
。
因
此
 

，
女
人
通
姦
的
幾
乎
常
有
了
一
預
謀
的
，
這
一 

點
是
多
敷
心
理
學
家
也
相
信
的
。
已
故
命
賽
 

博
士
發
現
的
：
美
國
女
性
叙
五
人
中
有
一
人
 

有
雅
通
姦
縄
戢
，
男
性
則
毎
三
人
有
一
 
人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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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埠
民
治
鷹
壁
百
元
 

林
社
康
夫
婦
六
十
元
 

公
利
舘
五
十
一
加 

碎
埠
洪
門
体
育
自
廿
五
元
 

沈
梧
魁
 

駱
社
沛
 

雷
民
盼
 

簡
漢
歯
 

"
關
權
栢
，
關
裕
添
 

電
社
炳
-
周
瑞
避

:-:■一 

莫

宇
 

毎
弍
十
元

• 

永
牛
票
廠
 

逢
時
樂
字
花
廠
：
」
6
 

吳
英
集
 

馮
千
才
 

每
十
五
兀
 

♦
一 

林
冷
仰
十
二
元
 

穩
寧
離
社
 

馮
良
帆
 

王
樹
春
 

馮
瑞
積
 

廖

九

林

兆

光
 

馮
級
傑
 

周
玉
.牛
夫
婦
 

岑
崇
樂
一
 

鄭
錦
帆
 

林
進
傑
 

周
逸
經
 

周
色
昌
 

徐
演
良
 

馬
其
章
 

謝
運
如
 

林
樹
振
 

梁
杏
浣
 

鄭
欣
培
 

林
福
侃
 

爲
松
蒙
 

鄭
瑞
進
 

林
子
光
 

燈
籠
酒
家
 

袁
二
山
 

台
灣
酒
家
 

黄
相
定
 

蕾
百
鵬
 
X
 煥
新
 

西
人
佐
治
 

徐
綿
宏
 

李
北
逢
 

鄭
瓏
萬
 

許
倫
德
夫
婦
 

梁
則
池
 

每
十
元
 
~ 

黄
柱
六
元
 

-
•
 

逢
權
僚
駐
 

域
 
is 
民
治
黨
 

雲
境
民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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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雲
卑
達
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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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近
用
治
黨
 

黨
近
越
權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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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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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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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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錦
碌
無
融
 

蘭
頓
民
治
黨
 

列
城
霹
激
 

大
漢
公
報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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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憊
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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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柯
京
民
治
薫,

城
埠
洪
門
將
育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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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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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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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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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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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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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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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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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 

李
偉
民
 

李
文
 

札
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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愼
 

糧
淇
浩
 

黃
其
昌
 

录 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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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 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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峯
夫
婦
 

爲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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歪
婦
 

李
 
.昌
 
養

韜
 

馬

耀
 

鄭
蒸
芳
 
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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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
許

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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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 

馬
炎
政
 

沈

熾

宏

江

煙
 

葉
餘
燦
 

李
惚
光
、
寧
維
堵
黄
星
南
痛
施
銓
 

李

天

培

鄭

發

黄

達

棠
 

黃
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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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版
歉
迎
各
種
奇
妙
趣
 

曲
短
篇
及
 ®

者
來
函
詢
 

問
音
樂
、
醫
藥
衛
生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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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第
一
一
類
挈
(.
七
年U

d.^M
:..  

飢
結
婚A^^^

▼
-
我
毒
妻
:

条 

裏
避
枯
燥
單
調
的
冨
。

這
類
通
甚
，
通
常
經
過
 
一，段
短
促
的
腻
 

事
後
，
又
再
饮
復
 

89
入
正
軌
，
有
些
婦
女
招
 

盥
：
我
祇
想
一
次
興
奮
的
放
肆
，
我
知
道
不
 

再
會
侵
牛
的
。
我
知
道
當
晚
便
囘
家
，
如
常
 

料
理
家
務
。
」

第
三
類
谑
姦
男
人
是
四
十
八
歲
至
五
十
 

八
歲
之
間
；
女
人
四
十
二
歲
至
四
十
八
歲
間
 

，
陷
人
具
爆
炸
性
的
情
勢
。
因
爲
，
這
個
更
 

年
期
的
男
女
，
會
以
爲
物
色
并
輕
的
伴
侶
， 

相
值
能
捉
囘
失
去
的
京
華
及
活
潑
氣
質
。 

這
三
個
婚
後
軌
外
行
爲
，
觸
犯
其
中
 - 

種
，
都
有
彌
縫
的
可
能
。
但
是
怎
樣
使
雙
方
 

恢
復
储
心
不
咎
旣
往
呢
？
下
述
恭
適
用
於
會
 

脱
離
正
軌
的
丈
夫
或
妻
子
的
。
但
总
實
上
， 

妻
子
犯
通
姦
，
到
男
子
打
擊
較
甚
，
沒
有
一 

個
身

31

丈
天
的
能
完
全
忘
懷
。

假
如
君
一 
位
妻
子
揭
發
丁
丈
大
與
另
一
 

女
人
有
染
，
她
的
首
先
反
應
是
，
立
即
佬
離
 

。
不
過
，
接
着
她
開
始
老
慮
了
，
也
許
禽
了
 

兒
女
，
或
許
她
眞
的
是
深
愛
丈
夫
，
也
許
他
 

向5一

求
恕
。
這
樣
情
形
下
，
女
人
仍
然
能
繼
 

續
她
的
愉
快
婚
姻
午
活
的
。
事
實
上
每
天
以
 

有
敢
以
千
計
的
家
庭
是
這
樣
)

不
過
精
神
分
街
冢
亦
會
發
現
，
有
些
婦
 

女
對
丈
夫
犯
通
姦
行
爲
，
其
反
應
曾
使
局
面
 

弄
舒
更
糟
，
那
是
她
實
行
出
外
勾
搭
以
牙
還
 

牙
。
故
精
神
學
家
布
加
勒
說
.
•
「
女
子
因
存
 

心
要
與
男
人
一
爭
長
短
，
可
能
生 
紅
杏
出
牆
 

，
以
證
明
她
對
男
人
們
有
吸
引
力
。

大 
掃 
除 

某
王
婦

4：

想
動
手
精
除
雪
櫃
旳
積
垢
， 

忽
然
記
起
期
上
析
買
點
急
需
品
，
於
是
對
她
 

的
丈
夫
說
：
「
請
把
專
櫃
來
一
 
次
大
捕
除
吧
 

過
了
一
陣
，
她
囘
來
了
，
看
見
丈
整
正
 

安
閒
池
讀
标
，
於
於
又
說
•
•
(
我
猜
国
你
還
 

沒
有
把
雪
櫃
出
除
，
是
不
是
？
」 

她
的
丈
夫
回
答
••
一
已
.
一
掃
光
了
.
.
 

但
我
還
未
够
飽
。 
一

/Nzt/*»lyN/»2#»4z?̂
z?«/»lsJ<e><?*2<ZN̂
 

叔
伯
長
兄
等
小
婚
)
，
必
須
先
行
聘
禮
，
迎 

親
過
門
後
，
最
主
要
的
條
件
爲
「廟
見
」(
在 

鄕
下
所
謂
拜
祠
堂
，
在
香
港
昂
拜
祖
先
)
至 

"

敬
茶
期
翁
姑
蜜
乃
附
屬
本
條
之
內
，
幷
不
 

g• 
必
要
的
，
用
至
一 
切
儀
式
盡
省
亠
木
只
有
「 

廟
見
」
一
種
就
算
百
效
，
至
於
 %
族
所
謂
三
 

書
六
禮
，
不
诲
是
 
一 
個
空
洞
無
内
容
的
7 
詞 

，
因
爲
「
六
禮
」是
指
一
問
名
，
飴
采
，
納
吉
 

，
行
聘
，
請
期
，
親
迎J

，
我
國
命
百
你
來
 

也
從
沒
有
人
依
式
辦
齊
的
，
「
一-.
書
」
，
是
三
 

封
帽
書
，
乃
由
街
邊
寫
信
佬
所
寫
的
，
幷
無
 

主
家
领
字
，
超
致
不
能
成
貸
證
據
的
。 

第
一 1$

斜
依
冊
「
亠
八
宏
大
至
」*
屬
法
内
 

所
規
定
的
婚
姻
「弟
式
门
珞
」(
与
稱
文
明
結
 

婚J

，
内
有
兩
項
船
件
•■(
-
》曾
離
行
公
開
 

儀
式
，(
一
丁
有
兩
人
以
卜
證
明
。
所
鰭
兩
人
 

以
上
，
那
僅
得
兩
人
亦
屬
有
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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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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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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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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